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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專利面詢新制自 2017年 7月 1日啟動 ] 

 
 

依現行專利法規定，智慧財產局在專利申請案（發明/設計適用，新型專利

因採形式審查而不適用）或舉發案（發明、新型或設計皆適用）審查時，可依當

事人申請或職權通知來辦理面詢。實務上，智慧財產局也另訂定面詢作業要點，

且經多次修正而實施迄今。為提高專利審查品質，協助當事人與審查人員之雙向

溝通，智慧財產局日前全盤檢討面詢作業，隨後於今年四月份推出面詢改善機制

並試行兩個月，經檢討後決定依新制修改面詢作業要點，並於今年 7月 1日起正

式實施，以下提供申請人辦理面詢之參考和注意事項。 

 

1. 對於發明/設計專利申請案，申請人在初審或再審之審定前皆可提出面詢申

請，但較佳時機為在收到專利審查意見書後，提出申復修正之同時申請面

詢，因為此時爭點明確而較能達到面詢效益。專利舉發案之面詢則必須舉發

人提出具體舉發理由後，當事人再依已提出的舉發理由或答辯而認為需要者

來申請面詢。 

 

2. 面詢申請必須提出面詢申請書並繳納規費新台幣 1000 元並敘明面詢事項及

說明（如面詢為智慧局依職權通知者，則不收取面詢規費）。申請人如無法

親至智慧局面詢，可申請視訊面詢（在智慧局之本局或各地服務處為面詢地

點），但須由智慧局視情形而決定。如面詢時需錄音或錄影，應事先告知智

慧局。出席面詢者應攜帶身份證明文件，如為受任人，則需出具委任書。 

 

3. 面詢申請書需填寫「面詢依據之版本」及「面詢事項與說明」，前者指說明

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視申請案或舉發案而為新案申請或公告時的版

本，或何時提出的修正本或更正本，以免雙方面詢時討論之版本不同而產生

認知上的誤解，後者可依申請書勾選特定項目，例如針對本案之請求項、新

穎性/進步性或其他如樣品展演，並就所定項目作說明，例如本案之技術特

徵，其與引證案之差異等等，以使審查人員了解面詢之必要性，並讓雙方預

先聚集面詢時所欲討論主題。 

 

4. 智慧局會依個案情形決定是否辦理面詢。除非當事人提出申請書所載明顯與

案情無關等原因，原則上智慧局皆會受理面詢申請，但如審查人員認為案情

已臻明確而無面詢必要者，則會於審定書中敘明不予辦理面詢之理由（並退

NO. 20170714C-1 
July 14, 2017 

 

 

 

TAIWAN NEWSLETTER 

UNION PATENT SERVICE CENTER 

  Upmanship  Professionalism  Sincerity  Credibility 

 



 

 

聯合專利商標事務所 UNION PATENT SERVICE CENTER 

TAIPEI OFFICE 
11th F., 346 Nanking E., Road, Sec. 3, Taipei 105, TAIWAN 

TEL：(886-2) 2721-1306  

FAX：(886-2) 2752-1800；2711-5984 

E-mail：upsc@unionpatent.com.tw 

URL：www.unionpatent.com.tw 

TOKYO OFFICE                                

9th Floor 1-28-1-901 Higashi-Ikebukuro, Toshima-ku, Tokyo 

TEL：03-3988-7421 

FAX：03-3988-3491；03-3988-7424 

E-mail：upsc@unionpatent.co.jp 

URL：www.unionpatent.co.jp 

HONG KONG OFFICE 
Units E-F, 20th Floor, Neich Tower, 128 Gloucester Road, Hong Kong 

TEL：(852)2511-1348 

FAX：(852)2511-6737；2507-4697 

E-mail：upsc@unionpatent.com.hk 

URL：www.unionpatent.com.hk 

 

2 

  

 

 

 

UNION PATENT SERVICE CENTER NEWSLETTER 
NO. 20170714C-1 

July 14, 2017 

還已繳規費）。 

 

5. 面詢時間以一小時為原則（審查人員會視情形而延長時間，總計不超過二小

時）。出席面詢之一方如超過三人，應指定一位發言人，經主席同意，其他

人員得補充發言。面詢進行時智慧局會當場製作紀錄，並由出席人員簽署確

認。智慧局也開放當事人攜帶電子設備紀錄自己的意見（依智慧局規定格

式）。面詢紀錄副本可提供出席人員保存。 

 

6. 對於面詢之後的後續審查意見書或審定書，智慧局將於面詢後的二個月內發

出，或收到申請人提供修正或補充資料後的二個月內發出。 

 

除了以上對於專利各別案件的面詢申請，智慧局另提供「發明專利關聯案聯

合面詢」方案，適用於同一申請人的一系列具有同一技術關聯的發明專利初審申

請案，亦即利用一文多案方式進行（由申請人提出意願申請書和關聯案明細表及

說明表等），最大優點為申請人無須繳納面詢規費，但必須為二件以上且不超過

十件為原則，且已申請實體審查和公開案件及尚未接獲審查意見者。 


